
证券代码：002439    证券简称：启明星辰   公告编号：2016-031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放弃对参股公司恒安嘉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优

先购买权及认缴出资权利的公告 

 

 

一、事件概述 

为了进一步促进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参股公司恒安嘉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安嘉新”）快速拓展

业务领域、提升业务规模，增强市场竞争力，从而提升公司经营成果，优化公司

财务状况，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公司同意恒安嘉新本次增资扩股方案并放弃优

先购买权及认缴出资权。 

 

二、恒安嘉新基本情况 

（一）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二）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2号院3号楼3层 

（三）法定代表人：金红 

（四）成立时间：2008-08-07 

（五）注册资本：人民币5,700万元 

（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678762578N 

（七）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计算机系统

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安全技术防范产品；

电脑动画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 

（八）主要股东：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金比例 

天津诚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6,063,830 10.64%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合伙） 

高俊峰 921,702 1.62% 

金红 33,359,149 58.52% 

宋爱平 4,608,511 8.08% 

杨满智 1,536,170 2.70%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10,510,638 18.44% 

（九）恒安嘉新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2015 年度（经审计） 2016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总收入 236,142,939.32 73,344,351.55 

净利润 20,369,299.55 -7,271,160.77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6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345,643,553.14 391,838,776.39 

负债 216,601,461.18 270,254,324.96 

净资产 129,042,091.96 121,584,451.43 

（十）公司没有为恒安嘉新提供担保和委托理财的行为，也不存在占用公司

资金的情况。 

 

三、增资方及增资情况简介 

（一）增资方1 

（1）北京红杉盛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红杉盛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号：110114019238615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创新路7号2号楼2656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红杉坤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不含中介服务）。

（1、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3、

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向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



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2）北京红杉盛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通过本次恒安嘉新增资扩股

方案，以现金方式出资9,000万元，获得恒安嘉新11.6883%的股权。 

（二）增资方2 

（1）中移创新产业基金（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移创新产业基金（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号：440300602458470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

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中移国投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中移创新产业基金（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本次恒安嘉新

增资扩股方案，以现金方式出资6,000万元，获得恒安嘉新7.7922%的股权。 

（三）增资方3 

（1）林芝利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林芝利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400MA6T10MF2A 

注册地址：西藏林芝市巴宜区八一镇林芝市生物科技产为园202-4 

法定代表人：任宇昕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销售；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国内贸易；投资兴办实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2）林芝利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通过本次恒安嘉新增资扩股方案，以现金

方式出资4,000万元，获得恒安嘉新5.1948%的股权。 

（四）增资方4 

（1）嘉兴市兴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嘉兴市兴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号：330402000148973 



注册地址：嘉兴市南湖区凌公塘路3339号（嘉兴科技城）2号楼227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嘉兴市兴和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嘉兴市兴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本次恒安嘉新增资扩

股方案，以现金方式出资1,500万元，获得恒安嘉新1.9481%的股权。 

（五）增资方5 

（1）深圳市华泰瑞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华泰瑞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号：440300602419979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

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执行合伙人：深圳市华泰瑞麟基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深圳市华泰瑞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本次恒安嘉

新增资扩股方案，以现金方式出资1,000万元，获得恒安嘉新1.2987%的股权。 

（六）增资方6 

（1）嘉兴容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嘉兴容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MA28A4HW3T  

注册地址：嘉兴市南湖区凌公塘路3339号（嘉兴科技城）1号楼213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嘉兴荣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嘉兴容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本次恒安嘉新增资扩股

方案，以现金方式出资500万元，获得恒安嘉新0.6494%的股权。 

以上各增资方与公司均不构成关联关系。 

 

四、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6年4月1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参股公司恒安嘉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增资扩股方案暨放弃优先购买权及认缴出资权的议案》，同意恒安嘉新增资扩股

方案，并同意放弃增资扩股优先购买权及认缴出资权。该事项在公司董事会权限

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董事会决定放弃权利的说明  

恒安嘉新是国内领先的网络与信息安全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北京市软件企业和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其核心业务定位于移动互联网

和互联网网络与信息安全服务、产品及增值业务和大数据分析，拥有“云-管-端”

一体化的解决方案，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网络流量分析设备Perseus系

列，能够针对互联网（接入网、骨干网、国际网、IDC）、通信网（2G、3G、4G

数据及语音业务）、广电网和企业网的不同安全需求提供完善的安全产品和服务，

随着用户应用需求不断演变。为了更好地加强恒安嘉新的综合实力和品牌地位，

进一步增强研发投入，全面提速其市场的开拓进而实现解决方案的规模化应用，

恒安嘉新拟通过此次老股转让和增资扩股引入行业化战略资源，将进一步充实营

运资金，满足未来发展需求。基于上述原因同意本公司对恒安嘉新拟进行的老股

转让和增资扩股放弃优先购买权及认缴出资权。 

 

六、定价合理性分析 

恒安嘉新2015年实现净利润20,369,299.55万元，2016年第一季度净利润为

-7,271,160.77万元，考虑恒安嘉新处于快速发展期的财务状况、未来发展和引入

投资者的战略资源等因素，本次老股转让和增资扩股定价为10.5263元/股，定价

公允、合理。 

 

七、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所持恒安嘉新的股权比例由18.44%下降为14.3686%。

由于引入新投资者认缴恒安嘉新本次新增出资，不仅能增强恒安嘉新资金实力，

促使恒安嘉新加大投入、抓住机遇，为其长远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而且通

过行业化战略资源的支持，能够有效加快恒安嘉新的市场开拓，其业务组合与规



模、市场竞争力、盈利能力有望得到较大幅度优化或提升，整体发展水平可望跃

上新台阶，为股东创造的价值有望进一步提升。因此，本次交易对公司的经营成

果、财务状况及可持续发展有积极影响。 

 

八、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恒安嘉新本次增资是为了进一步促进其快速拓展业务领域、提

升业务规模，增强市场竞争力，从而提升经营成果，优化财务状况，促进可持续

发展。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及认缴出资权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不会造成影响，符

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备查文件 

（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放弃参股公司恒安嘉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优先

购买权及认缴出资权利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16日 




